
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10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貳、 會議地點：四維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召集人林委員裕益   紀錄：黃嘉怡 

肆、 委員出席情形： 

副召集人張委員學聖、賴委員文泰、唐委員琦、邵委員珮君、

劉委員孝伸、李委員戎威(韓榮華代)、黃委員進雄（陳元祿代）、

吳委員芳銘（鄭清福代）、吳委員家安（楊宏文代）、吳委員慧

琴（陳幸雄代）、林委員建元（請假）、吳委員彩珠（請假）、

丁委員澈士（請假）、伏委員和中（請假） 

伍、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陳委員璋玲、郭委員城孟、陳委員紫娥(請假)、邱委員文彥(請

假)、劉委員俊秀(請假)、游委員繁結(請假) 

內政部營建署                 張順勝、蔡佾蒼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請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吳兆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請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羅文俊、馬興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李美蓉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 林金生、楊曉宜、楊映晴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廖杰睿、顏銘佑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萬國榮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鄭光泰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沙瑪郎大坡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洪斐倫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程紫芸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屯電、鄭明輝、薛淵仁 

                             曾思凱、薛政洋、黃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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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金安、許伊文、曾裕凱 

                                 陳怡珺、蔡彥龍 

陸、 會議決議 
一、 議題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內容： 

原則同意計畫草案以洪水、坡地、海岸災害等區分空間

調適策略內容，惟請承辦單位與本府環保局、水利局協調確

認本市調適構想區位與短期行動方案內容，並參考委員及與

會單位意見後，納入計畫書草案內容修正。 

二、 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競合地

區處理方式： 

原則同意本次會議所提處理方式，將屬農發三及國保二

競合地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農牧用地者納入農發三，屬

林業用地者則納入國保二；惟後續行政院農委會依內政部營

建署 108 年 7 月 1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

研商會議」決議，提供之農發三圖資，請承辦單位與本府農

業局確認變動情形，如有顯著差異，再提會報告。 

三、 議題三、台糖非供農業使用土地是否預留為未來發展腹地： 

因會議時間因素未及討論，納入下次專案小組會議併同

討論。 

四、 議題四、本計畫宜維護農地總量討論： 

本計畫宜維護農地總量計算方式係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12 月 4日召開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6

次研商會議決議辦理，並經營建署表示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政

策方向及經本府農業局同意，爰原則同意計畫草案所提內

容。至於本次會議委員所提疑義，請承辦單位及規劃團隊城

都公司於後續專案小組會議提出適當回應說明。 

五、 議題五、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內容： 

請承辦單位參照農委會水保局所提意見修正計畫書草

案內容，其餘原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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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承辦單位及規劃團隊城都公司於後續專案小組會議就本

次委員及與會單位所提意見，整理回應說明並納供計畫書草

案內容修正參考。 

柒、 散會：下午 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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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發言要點： 

議題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內容 

一、 環境保護局 

（一） 本府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計畫，除 102 年「高雄市氣

候變遷調適及生態城市規劃計畫」及 105 年「高雄因應

氣候變遷白皮書」，尚有 104年「高雄市氣候變遷調適及

永續發展推動計畫」，建議納入草案說明。 

（二） 目前本計畫草案節錄內容，本局無意見。惟建議短期行

動方案部分，可透過「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

委員會」每半年 1 次的會議決議，滾動式調整相關調適

策略。 

二、 水利局 

（一） 計畫書 P.81 對洪水災害的定義，目前僅描述低窪地區內

水無法排出情形不夠明確，部分地區在進行全市洪水排

放整治工程後，多數行政區易淹情形都有減少情形；另

建議將海岸地區易淹水地區重新檢討，部分地區在一般

豪雨時並不會淹水，惟颱風來臨時，因海水暴潮導致排

水困難，產生淹水情形，如鼓山區。 

（二） 計畫書 P.82 都市防洪調適策略方面，內容所提之五甲公

園非屬為防洪所做公園，主要是利用出流管制原理設置

調節池。另本局與工務局除利用公園綠地調節外，尚有

其他微滯洪之儲水保水設施。 

（三） 計畫書 P.83海岸災害的部分，係與海平面上升議題呼應，

現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本局刻分別針對一、二級海岸防

護計畫進行規劃中，計畫書內的調適區位合理性、海岸

災害措施仍不夠明確，建議可再行檢討。 

（四） 計畫書 P.86、87考量上述調適區位仍須調整，建議短期

行動方案綜理表之優先推動行政區先刪除。 

（五） 計畫書 P.86 因應都市水患調適行動之第 3 點，針對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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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淹與洪患溢淹之地區，目前除水利防災單位外，亦有

工務局訂有本市綠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針對建築物管理、

學校操場、公園綠地的儲水規劃，及都發局的綠地規劃

等。另第 6 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有關基地保水措施，目

前本局刻進行本市出流管制計畫，相關措施可再提供本

計畫納入檢討。 

三、 郭委員城孟 

（一） 高雄市氣候屬季節性乾旱的熱帶生態環境，因此降雨時

間主要為夏季降雨與颱風，冬季基本都是乾季，台灣河

流長度相對世界各地河川較短，水會在短時間內到達出

海口，水資源涵養是高雄面臨氣候變遷應思考的問題。 

（二） 建議在思考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時，可就高雄市的溪流從

滲出第一滴水到出海口，如何在每一段距離都可以將水

保留下來，並在汛期時能迅速排除，旱季時能使用儲備

的水。 

四、 邵委員珮君 

（一） 本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部分內容尚缺乏層次性，如

哪些災害措施需要在都市計畫範圍優先執行，哪些則需

要在山坡地、鄉村區等地優先執行，行動方案內容看起

來皆適用於各個地區，看不出因地制宜，建議在規劃相

關行動方案時，應就「氣候近況」、「影響範圍」、「規模」

等不同程度予以探討。 

（二） 計畫內容除了短期行動方案內容，是否有屬於中長期執

行的方案，如防洪措施，短期以工程面設置滯洪池處理，

中長期是否有其他別於工程面的相關措施。 

五、 張委員學聖 

（一） 本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主要是引用過去資料彙整，有

關水利局所提相關內容，建議可納入部門計畫補充。而

氣候變遷調適內容最終仍應回歸至空間布局做適當引導，

5 



無法落實至空間則納入成長管理內容。 

（二） 本章節相關文字妥適性請再檢視，如簡報 P.45針對海岸

地區易致災地區建議採退縮建築措施，後續是否須在高

雄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訂有相關規定；另沿海低窪地區

採還地滯洪措施，如何還地亦應思考清楚。 

（三） 農委會持續在辦理農地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包

含區分高風險及低風險農地區位，那些區位在本計畫內

應要有相對因應措施，建議納入。 

六、 賴委員文泰 

有關計畫書草案 P.86、87短期行動方案綜整表與會單位

尚有許多屬細節操作的修正意見，建議應由承辦單位市府都

發局整合各單位意見後，再由審議會進行確認。 

七、 陳委員璋玲 

本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章節分為兩大塊，一塊為調適

空間策略及措施、一塊為調適構想及行動方案，但調適策略

與行動方案互有重複情形，建議書寫方式可以環保局、水利

局既有方案分別歸類於洪水、坡地、海岸災害三大空間調適

策略內容。 

八、 唐委員琦 

（一） 近 10 年氣溫上升趨勢無法由簡報 P.41 氣溫月平均值附

圖確認，建議修改圖表表現方式。 

（二）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若有目標值，請說明。 

（三） 濱海地區有遇地勢低窪、易淹水者，建請與農業發展地

區相關劃設進行配合調整。 

九、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一） 於法定計畫書 P.81~P.83(技術報告 P.4-1~P.4-9)壹、調

適空間策略及措施，案內已針對洪水、坡地、海岸等災

害之關鍵課題及潛在衝擊提出明確分析，並指認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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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及提出調適行動措施等實質指導原則，相關內容得

否適度納入法定計畫書 P.86表 4-2-1行動方案綜整表內

補充，以實質指導氣候變遷調適措施，建議再予考量。 

（二） 針對洪水、坡地或海岸等災害空間分布，建議可運用相

關圖資(如淹水潛勢圖等)，或將技術報告所製作之空間

影響區位圖納入法定計畫書，以輔助說明。 

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競合地區處

理方式 

一、 農業局 

坡地農業係應包括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在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未定案前，尚無法針對劃設分區後對民

眾權益影響進行討論，故建議就農發三與國保二競合部分先

維持本市劃設原則，未來待中央釐清政策方向後，再進行分

區劃設確認。 

二、 內政部營建署 

（一）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劃設方式，以及其與國土保

育地區第 2 類競合區域之處理情形，本署已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研商會議」召會

討論，決議摘述如下，下列決議事項並已納入國土功能

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修正： 

1. 農 3 劃設條件修正為「已公告山坡地範圍內扣除城鄉發展

地區第 1 類至第 3 類、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至第 4 類及農

業發展地區第 4類」。 

2. 國保 2與農 3重疊範圍劃設農 3尚未違反地質法、自來水

法及水土保持法規定，並尊重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方式，惟後續土地使用行為仍應依各該

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辦理。故國保 2與農 3重疊範圍，

且屬農業生產土地坵塊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者，得劃設為

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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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調整為：「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

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

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2 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

設為農 3。」。 

（二） 依據前開會議決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另於 108 年 8 月 8

日協助提供國保 2 範圍內可劃設為農 3 之建議圖資，亦

將提供貴府及各地方政府納入劃設參考。 

（三） 針對市府所擬有關國保 2 與農 3 競合地區，將原依區域

計畫法劃定之農牧用地納入農 3、林業用地納入國保 2

一節，有關競合範圍內之農牧用地是否符合上開會議討

論原則，屬聚集達 2 公頃以上，且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

符合劃設方式，建議再予檢核確認，若仍有相關疑義，

本署將會同農委會再行協助。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競合地

區處理方式，建議仍以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7月 10日召開國

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研商會議紀錄辦理，以坡地農業

分布且群聚區域方才優先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至於相

關圖資已提供內政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參酌運用。另依國

土計畫法第 6 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有肩負確保糧食安全及

農產業發展之責，故內政部營建署於 107 年 12 月 4日召開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6次研商會議中，本會

表達農政資源包含「產業輔導資源」及「農民本身權益」等

2 類，考量資源有限，故前者將以農業發展地區優先投入，

至後者包含農保資格及災損救助等，因涉及相關法規及是否

具有耕作事實等，其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關聯程度須再研

議規範。 

四、 唐委員琦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應是土地利用限度分類標準之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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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及宜林地為主，對照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係以加強保育地

為主，故林業用地亦可能具備生產功能，為確保民眾使用權

益，是否全數劃為國保二，建請再確認。 

五、 張委員學聖 

有關國保二與農發三的劃設競合，已由中央營建署與農

委會於 108年 7月 10 日會議有相關共識，建議本計畫仍可參

照該劃設原則。 

六、 郭委員城孟 

國保二與農發三的劃設競合部分，可參考日本里山精神，

平地與後山應視為一體的生活地景空間，而不過度區分農與

山的交界，建議本計畫可舉例說明競合前後差異。 

七、 陳委員璋玲 

建議本計畫可參照營建署與農委會共識農發三與國保二

競合劃設原則，以農業主管機關認定坡地農業，且具 2 公頃

規模以上土地優先劃設農發三。 

八、 賴委員文泰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中央訂有一

定劃設原則，而民眾主要關心為農地是否能繼續做農業使用，

目前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皆能維持農用，惟農發三使用項目

將大於國保二。建議在保障民眾權益考量下，此劃設原則應

有一定彈性。 

議題四、本計畫宜維護農地總量討論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因「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

係以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全部用地、非都市土地其

他分區之農牧用地、都市計畫農業區作為分析範圍，故

第 1 種農業用地可能涵括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

坡地範圍之宜農牧地一、二級地、都市計畫農業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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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土地僅涵蓋非山坡地範

圍之農牧用地、養殖漁業生產區之情況不同，且有明顯

落差，故難以兩者來評斷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

適當性。 

（二） 農地總量之評估，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指導，係以農業發

展地區第 1類至第 3 類範圍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農

業發展地區第 5類加總進行計算，然全國國土計畫並未

針對各直轄市、縣(市)轄區應維護農地面積進行分派，

爰似得以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後之農牧用地、養

殖用地、都市計畫農業區之面積(3.63 萬公頃)，與高

雄市轄內既有農牧用地、養殖用地、都市計畫農業區面

積加總(5.97 萬公頃)進行對應比較，並同時再確認劃

入其他國土功能分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面積占比及

其合理性、必要性。 

（三）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針對都市計畫農業區 31 處進行

評估具有都市發展需求，故將全數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惟經本會模擬評估，貴市都市計畫農業區有 18

處(0.19 萬公頃)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劃設條件。

由於上述劃設作法，涉及貴府如何評估及論述其都市發

展需求，故本會於高雄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次專案小

組會議即提供書面意見請貴府斟酌相關評估及論述內

容；又據貴府簡報說明，美濃、旗山地區之都市計畫農

業區有預留供居住發展之需求，惟全國國土計畫及貴市

國土計畫(草案)皆說明住宅供給已超過住宅需求，故兩

者說明存有矛盾，宜請再酌。 

二、 本府農業局 

承如農委會所述，本市宜維護農地總量與修正全國區域

計畫差異，主要在於農水路、建築用地等並未納入計算，另

一主要差異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因有都市發展需求劃設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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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一部分，經本局檢視本市所訂宜維護農地總量應屬足夠。 

三、 劉委員孝伸 

（一） 依簡報 P.55、56 優良農地在修正全國區域計畫為 3.68

萬公頃、坡地農業為 0.89萬公頃，而本計畫所劃設農發

一（優良農地）1.14 萬公頃、農發三（坡地農業）2.06

萬公頃，二者優良農地面積消長應說明清楚。 

（二） 有關簡報 P.54農地資源維護對策，所提出之「位於優良

農業用地且具破壞農業生產環境之虞者，宜擬具計畫輔

導遷至鄰近閒置產業用地，並將原處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應會增加應維護優良農地總量，但與上述優良農地

比例降低似乎有所衝突。 

四、 張委員學聖 

（一） 本市農地性質，在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係以優良農地為主，

本計畫則以坡地農業為主，請說明二者面積差異為何？ 

（二） 影響民眾權益在於土地分區調整，建議現行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應說明清楚，以瞭解土地

使用轉換情形，以利後續審議決策。 

五、 陳委員璋玲 

（一） 現行法定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如何劃設到農發一、

二、三應交代清楚。 

（二） 宜維護農地總量已扣除農水路、建築等相關用地，應在

計畫書草案內容表明清楚。 

六、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一） 針對高雄市國土計畫內宜維護農地面積計算方式，符合

全國國土計畫及政策方向。 

（二） 針對都市計畫農業區全數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前

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在案，建

議參考委員意見再行評估各都市計畫農業區之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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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未來城鄉發展需求，如經市府核實評估且經農業

主管機關支持，本署無意見。 

議題五、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內容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本局前已提出陳情意見，有關計畫書草案 P.131「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考量依現行水土保持法相關法令及

機制，對於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目前已可透過劃定『特定水

土保持區』，禁止區內任何開發行為，進行國土復育」一節，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第 9 款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載明「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建議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應由市府決定劃定與否，並請刪除相關文字。 

二、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一）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有關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係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進行劃定及擬訂復育計畫，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依法係提出劃定建議，有關市府經評估不提出

劃定建議，尚未違反國土計畫法及相關規定。 

（二） 惟法定計畫書 P.52 有關氣候變遷課題，其中災害高潛勢

地區之建議對策係劃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若經市府評

估不予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建議，則針對本計畫

內已盤點之土石流高潛勢、嚴重山崩地滑、生態環境嚴

重破壞退化等區位，是否均得由特定水土保持區或其他

相關法令措施進行改善，建議可再予補充。 

 其他建議事項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簡報 P.19、21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與第二類的呈現圖資

與本局經管國有林事業區劃分有所不同（國保一為國有林森

林區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國保二為國有林森林區之

森林育樂區、林木經營區），屬國保一內容應只有出雲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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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區、甲仙四德化石自然保護區、六龜十八羅漢山自然保

護區、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等，請再檢視劃設內容(如藤

枝森林遊樂區屬森林育樂區應被歸納為國保二)。 

二、 本府地政局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中央管河川區域，前於 90 年原

高雄縣政府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公告河川區域線劃設河川區。

因劃設範圍涵蓋堤防線外之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導致影響

民眾權益及抗爭，而停止公告劃設，本計畫劃設範圍是否有

此情形，請再予檢視。 

三、 唐委員琦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包含養殖漁業生產區，建

議屬陸域或海域應予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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